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各位女士、先生：

秀明甫於98年8月1日奉任代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首次承邀列席向  大院經濟委員會提出業務報告，至感榮幸。首先，要特別感謝各位委員對本會各項業務推動的支持與期許，秀明藉此機會向各位委員表達由衷的謝意。

本會的主要任務是在執行公平交易法，以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而針對莫拉克颱風風災、H1N1新流感疫情，致使國內多項農畜產品價格、重建物資及防疫物資價格波動，本會亦派員分赴各地調查並監控價格上漲幅度，嚴防相關業者有聯合壟斷的情事發生。在國際交流方面，本會近期接連舉辦三場重要之國際研討會，3月間首度在台主辦全球競爭網絡（ICN）「結合研討會」，6月間則舉辦「Taiwan2009競爭政策及競爭法國際研討會」，更於8月間首度在台主辦「第5屆亞太經合會議（APEC）競爭政策訓練課程」，顯見本會在參與國際組織的能力及公平交易法執法成效及經驗在國際上備受肯定。以下謹就本會當前工作重點及未來努力方向向各位委員提出報告，敬請　指教。
壹、近期業務推動情形

一、執行公平交易法規

（一）公平交易案件審理情形
1.各類收辦案件：截至98年8月底，本會累計收辦案件總計3萬3,116件，其中檢舉案2萬4,035件、聯合申請案156件、結合申請或申報案6,432件（其中結合申報案423件）、請釋案2,493件；已辦結案件3萬2,877件，累計至98年8月底之平均結案率為99.28％，對於未結案件審理之控管，已有明顯成效。

2.主動調查案件：除收辦案件外，本會對於影響公共利益或社會大眾矚目案件，均主動依職權立案調查。截至98年8月底，累計主動調查案計1,332件，經處理完成1,268件，結案率達95.20％。按處理結果分析，其中作成處分524件（占41.40％，計發出處分書644件）、不處分305件（占24.05％）、中止調查239件（占18.85％）、行政處置93件（占7.33％）。

3.處分違法案件：截至98年8月底，事業因違反公平交易法受本會處分案件，累計有3,121件，罰鍰金額達新臺幣（下同）26億3,283萬元；其中 97年處分169件，罰鍰金額3億325萬元。
4.行政救濟案件：累計至98年8月底，本會行政處分案共7,880件，受行政處分事業或個人達9,306家，提起行政救濟計2,254家。89年7月實施新制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以後，行政救濟各階段維持本會原處分之比例分別為：行政院訴願會階段95.65%、高等行政法院階段93.33%，最高行政法院階段88.93%。

(二)查處重大涉法案件

本會對於事業違反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行為，均依公平交易法規定嚴格查處，以維護交易秩序，確保事業公平競爭及保障消費者利益。近期查處的重大案件，例舉如下：

1.禁止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擬取得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34%以上股權案，避免降低國內市場競爭效能。

2.禁止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擬吸收合併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維護國內視聽歌唱市場之競爭機制。
3.處分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人員取得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半數董事、監察人席次，並擔任維力公司董事長，應向本會申報結合而未申報案。
4.處分臺灣數位光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西海岸等5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應向本會申報結合而未申報案。
5.處分英屬維京群島商史雲遜護髮股份有限公司於電視、雜誌及網際網路等媒體刊播健髮廣告不實，就其商品及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
6.處分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就「到家樂福用消費券每滿3,600元送7,200元滿額折價券」廣告不實，對於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
7.處分中部4縣市中醫師公會共同訂定「96年度中區醫師數管控實施方案」，以增加市場參進障礙等方式控制中區執業中醫師人數之行為，影響中區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市場之供需功能案。

8.處分佳祥餐盒食品廠藉核發會員證書機會，強制要求台中縣餐盒公會會員簽立支票或切結書，限制會員價格競爭，構成以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的競爭，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案。

(三) 查察農畜產品及物資供需市況

針對莫拉克颱風重創南臺灣，造成國內蔬菜、水果、肉類等農畜產品及物資價格波動，本會已持續運作「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除發布新聞稿呼籲業者切勿藉機聯合壟斷、操縱價格外，並主動派員赴北、中、南各地批發市場、傳統零售市場及各大賣場等通路訪查，截至8月底已調查各通路256處，出動調查人力432人次，藉由掌握價格變動的原因，發掘有無業者藉機共同調漲價格、相互約束出貨數量等聯合行為的事證，倘查獲有聯合壟斷之情事，必依法嚴懲，本會亦希望藉由持續調查及嚴格執法，對於可能發生的聯合行為產生嚇阻效果，進而有助於物價之穩定。

未來本會仍將持續派員訪查農畜產品、救災資材、重建物料及加工食品等事業，如查獲相關事業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具體事證，將依法嚴處。
(四)查察新流感防疫物資供需市況 

本（98）年4月底因H1N1新流感疫情持續蔓延，世界衛生組織提高防疫等級，生產口罩廠商訂單湧現，報載藥局等零售商亦有缺貨及漲價情形。本會立即於4月29日主動立案調查提供防疫物資業者是否涉及聯合壟斷及其他違反公平交易法情事，並於5月1日成立「新流感防疫物資反壟斷小組」，積極、妥善處理相關防疫物資市場變動情形。截至8月底止，調查事業達523家，動員941人次，調查範圍包括藥局、大賣場、超商、口罩生產廠商及經銷商、相關公會等。未來仍將密切注意相關防疫物資之變化情形，並持續針對防疫物資販售業者是否涉有聯合壟斷及其他違反公平交易法情事進行查處，一經查獲具體事證，當即依法嚴懲。

（五）積極查處事業不實廣告行為

廣告乃事業行銷之重點所在，在商業競爭日趨激烈之今日，廣告內容與數量愈形增加，為有效規範不實廣告，本會一向與其他行政機關協調合作，積極查處事業廣告涉法案件，並持續辦理「全面監控不實廣告計畫」及「全國性電視媒體、廣播電台及網際網路違規廣告監控計畫」，自今（98）年4月完成計畫簽約迄8月底，已查獲疑涉違規廣告275件，其中涉嫌違反公平交易法者本會已主動立案調查，至涉及其他部會主管之違規廣告，亦已移送各主管機關查處，以發揮打擊不法廣告之綜效。同時，本（98）年度本會特別擇定網路業，實施「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查察網路不實廣告重點計畫」，積極查處網路不實廣告案件，迄8月底已處分網路不實廣告23件，罰鍰合計新臺幣798萬元。此外，本會彙整完成歷年網路不實廣告處分案例，並辦理相關網路事業廣告行為座談會及宣導說明會，廣泛對外宣導，期使業者製作廣告能嚴守法律界限，進而維護公平競爭秩序及保障廣大消費者權益。
（六）有效管理多層次傳銷

多層次傳銷行為係商業活動之一環，隨著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商業資訊日益發達，傳銷商品態樣與獎金制度日新月異，傳銷方式倘被不肖商人巧機設計，從事不法吸金行為，極易造成廣大參加人受害，引發社會問題，截至98年8月底，本會計處分427件非法多層次傳銷案，有效遏止其他業者為類似行為，維護傳銷市場交易秩序。此外，本會為落實多層次傳銷管理，除經常掌握傳銷市場動態資訊及調查違法案件外，亦積極建置完善之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自本（98）年6月1日正式開放多層次傳銷線上報備作業，9月1日起停止業者書面報備而全面採行線上報備及變更報備。經由網路報備系統不僅可節省事業成本，更可系統化業者報備資訊，提升本會行政效率及施政品質，未來將與多層次傳銷經營概況調查業務整合，以提升問卷調查之回收率及調查報告之正確性。

二、完備公平交易制度

(一)檢討修正公平交易法規

為因應國內外環境情勢變化，有效防止事業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行為，本會積極推動公平交易法修法工作，並成立修法專案小組，朝前瞻性、整體性之修正方向，業已召開26次專案小組會議及3次專家學者座談會，審查完成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待徵詢各界意見並進行部會協商後，即送行政院審查。修正重點包括：針對聯合行為案件引進寬恕政策條款，並配套提高聯合行為罰鍰金額；針對限制競爭案件增訂搜索、扣押規定；刪除妨害營業秘密、仿冒表徵或外國著名商標行為及與商品標示法重複表示之規定；新增請求提供統計調查等資料之規定；修正限制閱覽卷宗之規定；罰則內容類型化等。

 (二)研修市場競爭規範

為因應經濟發展與社會快速變遷，本會除累積辦案經驗外，並參酌各國體例與執法經驗，訂定多項案件處理原則，以建立透明化執法標準，促使業者知所依循，並提高本會案件處理績效。近期研修之重要競爭規範包括：

1.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
2.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多層次傳銷案件之處理原則。

3.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及變更報備須知。

4.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
5.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升學文理補習班資訊揭露之規範說明。
三、宣揚公平交易理念

公平交易法宣導及對外界之溝通向為本會重點工作之一，為使社會各界對於公平交易法均能有所瞭解，並降低事業違法風險，本會積極採取多元管道，期使各界充分瞭解公平交易法，並希望企業能落實於經營之中，建立自由公平的交易秩序。近期重要工作包括：

(一)透過行政部門

1.召開「從促進數位匯流探討有線電視經營區調整之必要性」座談會，邀請產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有線電視業者與會，探討有線電視經營區重新劃分之可行性及相關配套措施等議題。

2.召開「鮮乳市況與公平交易法相關事宜」座談會，邀請農委會、消保會、臺灣區乳品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乳業協會及光泉、味全、佳乳、統一及義美等鮮乳市場之主要供應商與會，呼籲乳品業者不得從事聯合壟斷或約定轉售價格等違法行為。
3.召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售行為相關競爭議題」座談會，邀請教育部、全國教師會、全國家長團體聯盟、教科書出版事業共同參與有效瞭解教科書市場狀況，並要求業者確實遵守公平交易法，不得從事提供不當物品等違法行為。 
4.召開研商「修正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與金融主管機關之協調結論」協調會議，與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達成4項具體協調結論，有效運用行政資源，共同打擊不法。

5.召開研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與行政院衛生署對於不實廣告案件相關法規適用」協調會議，與行政院衛生署達成2項具體協調結論，有效運用行政資源，共同打擊不法。

6.每年定期召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地方主管機關業務協調會報」，檢討地方機關有關公平交易業務辦理情形，落實執行公平交易法。

(二) 透過產業團體及企業

1.擇定不動產、電信、金融、液化石油氣等產業，辦理宣導說明會、座談會，邀集相關同業公會及業者等參與，透過面對面之相互溝通，完整傳達本會各項說明與處理原則之規範意旨，使受規範業者均能充分瞭解並確實遵守法令。
2.分別針對北區、中區、南區多層次傳銷事業舉辦「多層次傳銷暨衛生相關法令宣導說明會」與「多層次傳銷線上報備暨稅務相關法令宣導說明會」，並就與會人員所提問題及意見詳予解答及溝通，共計448人參加，俾持續有效管理及輔導多層次傳銷事業，維護市場秩序。

3.就菸品、能源、國民中小學教科書、保險、加盟業主、鮮乳、農產品市場交易、電子市集、有線電視、船舶運送業、補習班、不動產、加盟、科技產業、收視率調查、網路事業廣告行為、地政士營業行為、嬰幼兒奶粉銷售行為等議題，派員參加或邀請相關業者及產業公會舉辦說明會、研習會或座談會等，完整傳達各項規範說明與處理原則之規範意旨，使受規範業者均能充分瞭解並確實遵守法令。

(三)透過消費大眾

1. 運用多元化傳播宣導管道，與各界保持良性互動關係，包括：定期舉辦與公平交易法相關之各項研討會、座談會、專題演講等活動。同時透過網際網路、廣播電台等大眾傳播媒體，及提供民眾即時諮詢服務等各種管道，適時協助各界瞭解並增進民眾對公平交易法之認識。

2.辦理教育宣導活動：針對大專院校學生舉辦公平交易法訓練營及多層次傳銷規範宣導營，深耕公平交易法理念教育，以培養優秀之公平交易法教育尖兵，並使青年學子於傳銷交易中均能保障自身權益。98年截至8月底止，已在各大專院校舉辦13場次公平交易法訓練營及全國大專院校師生多層次傳銷規範宣導營，參與人次達千人以上。

3.持續編印出版與公平交易法相關出版品，主動分送各有關行政機關、工商團體及各大專院校參考，並歡迎一般民眾索取或訂閱，為本會與社會大眾雙向溝通之重要媒介。

四、拓展國際合作交流

(一)推動雙邊交流合作

本會除長期與各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保持密切聯繫合作外，更致力尋求競爭法合作協議的簽署，並舉行雙邊或多邊執法機關諮商會議。本(98)年7月15日我國與加拿大完成簽署「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此為繼與澳洲、紐西蘭、法國、蒙古等國後，本會與外國簽訂的第6宗競爭法合作文件，也是我國與美洲國家簽訂的第一宗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自有其特殊之意義。同時，近一年來本會與美國、日本、蒙古、匈牙利、澳洲、法國等競爭法主管機關舉行雙邊會議，為雙方合作關係奠定良好之基礎，未來更將在既有的基礎上推動競爭法主管機關雙邊或多邊論壇，共謀區域之經濟安定與繁榮。

(二)參與國際組織論壇

本會持續與各國際組織及執法機關在既有的合作基礎上，加強建立各種對話管道，除積極參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國際競爭網絡（ICN）等國際組織會議，並派員赴法國、日本、新加坡、美國、韓國、瑞士、祕魯、印尼、蒙古等國出席相關競爭政策國際會議或研討會，汲取先進國家經驗，並交流我國法制與執法心得。
(三)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

鑒於我國公平交易法之執行成效，在國際間頗受肯定，為適當回饋國際社會，本會向來將提供開發中國家建立其競爭法制之技術援助列為重要工作之一，迄今至少有4個不同國家（包括蒙古、越南、泰國及印尼）之競爭法主管機關，接受本會資助、講師派遣、來會實習、參加研討會等事，並派遣50位以上官員來台參加由本會所舉辦之相關技術援助活動，除有益於受益國執行競爭法外，對建立雙邊實質交流關係，有極大正面助益。此外，OECD自1999年起即與本會合作，每年於東南亞地區舉辦國際競爭法研討會，迄今已有11個國家、超過200人次陸續受邀參與不同主題之研討會。本會將持續以競爭法技術援助回饋國際社會，期逐步建立我國在鄰近區域競爭法領導的地位，有助於擴大我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

(四) 舉辦國際競爭法與政策研討會
本會於本（98）年3月10日、11日在台北舉行「2009年國際競爭網絡結合研討會」，共計有21國58位競爭法主管機關官員及律師與會，另於6月23日、24日舉辦「Taiwan2009競爭政策及競爭法國際研討會」，以「順應產業結構變革，打造競爭新秩序」為題，邀請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首長及副首長、國際組織代表等14位外賓及多位國內專家學者與會，更於8月17日至19日在台北舉辦「第5屆亞太經合會議（APEC）競爭政策訓練課程」，共有來自16個會員體32位代表，及國內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經濟部投資處、中小企業處、國際貿易局等機關20位代表與會，透過各場研討會一系列相關議題的研討與意見交流，掌握國際競爭法及競爭政策的全球發展脈動，以持續累積臺灣競爭法立法及執法經驗。
貳、當前工作重點及未來努力方向

一、塑造自由公平競爭新體制

公平交易法雖歷經3次修正，惟為因應國內外社經情況之快速變化以及現有體制之缺失，本會爰擬具「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初稿，並組成修法專案小組，重新進行全面檢討現行法，朝「強化調查職能，周延執法規範」之方向修法，具體方向包括：

（一）調和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關於仿冒著名商標行為之規範。

（二）調整聯合行為的規範制度，增訂聯合行為例外許可之概括條款。
（三）強化公平交易法執法效能，對限制競爭行為增訂搜索、扣押權。

（四）將多層次傳銷管理單獨立法，建構完整之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制。

（五）其他經委員會議通過，形成共識之修法議題及方向。
二、嚴懲與防杜不法聯合行為
事業存有競爭關係時，將會設法提供品質較佳、價格較低的商品或服務，以爭取在市場上之交易機會。一旦聯合行為形成後，其競爭關係將不復存在，事業再無誘因提昇經營品質與效率，因而導致消費者難以購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或服務，對整體經濟發展與消費者利益造成嚴重影響。因此，如何有效嚴防與查處不當聯合壟斷行為，向為本會執法重點。對於打擊不法聯合行為，本會採行相關作為包括：

(一)持續關注主管產業動態，倘發現聯合行為違法事證，即主動依職權立案查處。
(二)對於部分高度受管制之行業，因主管機關之管制措施經常成為暗默勾結工具，本會將適時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相關管制措施，持續推動管制革新並引入市場競爭機制。
(三)鑒於結合將導致市場結構改變，結合後事業與其競爭者可能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或採取一致性之行為，使市場實際上不存在競爭之情形，本會於結合申報案件審查時，即會就結合是否容易導致未來市場之聯合協議或暗默勾結行為詳細審查，以便於結構面營造不易形成聯合協議之市場環境。
(四)倘有因市場供需失調，帶動國內重要民生物資價格上漲，基於防杜業者藉機聯合壟斷之執法立場，本會主動與相關產業主管機關、公會及業者聯繫，有效掌握相關物資上、中、下游之市場動態，必要時並發布查察報告，以促進交易資訊透明化，降低民眾不安，同時消除社會各界不當預期漲價心理。
三、打擊不實廣告維護公平競爭
現今市面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廣告，對消費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及影響力，如果其內容不實，不僅消費者會上當受騙，也會損害其他守法同業的權益，故本會特別將規範查處不實廣告列為當前重要工作，預防及處罰並重，促使業者知法守法。具體作法包括：

（一）積極依檢舉查處不實廣告，並主動監控列案調查電視、廣播、網路等違規廣告，與行政院衛生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內政部等相關機關通力合作，主動出擊嚴懲不實廣告。

（二）實施重點督導計畫：擇定攸關民生重點產業，實施不實廣告督導計畫，除積極主動立案查處相關不實廣告案件外，並透過多元管道加強宣導，以增進業者自律，進而能知法守法，確保交易秩序及消費者利益。

（三）簡化案件處理程序：修正本會處理不實廣告案件之流程，簡化案件處理之程序，使有限之辦案人力及資源投注於較重要案件之處理，以提升本會辦案品質及時效。

（四）健全跨部會合作機制：與相關部會密切合作，並適時進行不實廣告業務協調分工，擬主動邀集衛生署等單位召開協調會議，以有效運用行政資源。
四、積極推展公平交易法國際合作
鑒於全球化時代來臨，企業跨國併購及跨境反競爭行為較諸以往更加盛行，跨國企業之商業行為亦可能同時影響數國國內市場競爭秩序，為避免管轄衝突，並有效處理跨國結合或跨境反競爭案件，國際間簽署之自由貿易協定普遍將「競爭」列入專章，以作為增進國際貿易成果之保障手段，惟因現有外交現狀，各國不易與我國簽署全面性自由貿易協定，本會乃積極參與OECD、ICN及APEC等競爭法相關國際組織之活動，以提升我國能見度並與相關國家建立雙邊關係，期藉由靈活務實之策略運用，加強雙方合作力度。具體作法如下：

（一）積極參與OECD、APEC及ICN等國際組織競爭法相關會議，實質分享我國經驗，以提高國際能見度，並與我經貿往來密切國家藉此展開深入對話，適時推動進一步之合作。

（二）主動與OECD、APEC及ICN合作舉辦各類國際研討會，一方面邀請各國重要官員參與，建立良好雙邊互動，另一方面協助開發中國家能力建置，亦可鞏固我國於競爭法領域之區域領導地位。
（三）以講師、專家等個人身分受邀參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相關活動，逐步建立常態合作關係。
五、精進執法專業人員之調查知能
公平交易法係結合經濟與法律之專業法規，需處理變遷快速的繁雜經濟事務，加以隨著經濟環境轉變，市場交易態樣益趨複雜，案件類型更趨多樣，因此，於執法的過程中，執法人員亟須具備足夠的專業能力；為加強本會執法人員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相關知能，培養案件調查之正確態度及技巧，提升案件調查能力，俾精進執法品質，本會將借鏡OECD、APEC、ICN等國際組織作法，並配合當前業務需求，規劃辦理人力培訓計畫，強化執法人員專業知能，以發揮最大行政效能。重要工作包括：

(一)不定期視案件調查需要邀請相關機關專家或學者作專題演講，透過標竿學習，引進他機關調查經驗與作法，提升同仁執法素養。

(二)針對資深人員舉辦較深度的「案件暨辦案方法研討會」、「資深人員訓練」等辦案技巧訓練，安排「個案研討與演練」課程，以建構同仁對於案件調查的思考方向。

(三)對於新進人員辦理短期之基礎訓練課程，使其熟悉公平交易調查業務。

(四)邀請歐美競爭法相關資深官員講授執法經驗，並以實務案例操作為例，擴大訓練的廣度與深度，強化辦案能力。
叁、結語

各位委員、各位先進，「自由競爭」及「公平競爭」為公平交易法二大核心精神，「建立公平競爭文化」，「塑造自由競爭環境」，以及「有效規範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行為」，則為落實執行公平交易法之首要工作，値此國內外經濟情勢快速轉變之環境下，本會自當秉持「創新」、「務實」的施政理念，「公正」、「廉明」的執法態度，持續掌握各產業動態，注意輿論關切議題，取締影響交易秩序之不法行為，期為我國塑造更自由公平之競爭環境，提升產業良性競爭與增強國際競爭力。今後，尚祈各位  委員時頒建言，繼續給予本會批評與指教。以上報告，敬請  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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